106年自行車C級領隊研習會暨檢定考試實施計畫
一、宗     旨：為高中職生先修大學課程，配合教育部推動自行車運動完騎認證與專業人員證照制度，辦理自行車領隊研習相關課程，培訓地區性自行車觀光休閒的專業人才，推廣國內自行車觀光休閒的風氣，提昇個人專業能力及就業的機會。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三、主辦單位：台灣自行車協會
四、承辦單位：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
五、研習日期：106年5月13～14日(星期六、日)
六、研習地點：中國科技大學啟我大樓(303-01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三段530號)
七、研習內容：自行車基本知識、自行車騎乘教學、自行車旅程設計、簡易維修教學、自行車領隊實務戶外教學，課程表(如附件一)。
八、參加對象：名額100人為限(額滿為止)。
1.高中職與大學之教職員及在校學生。
2.社會人士。
九、報名費： 
1.高中職與大學之教職員及在校學生每人1600元(須附在職、在學影本、學生證或相關證明。
2.社會人士每人2000元。
  3.戶外教學用車，主辦單位可代學員租用環島高級自行車(含安全帽)，每台300元整，請於報名時一併繳費。（歡迎自備自行車）
十、報名繳費方式：先網路報名，請先至台灣自行車協會首頁課程公告訊息http://www.twbike.org/course/TWB自行車C級領隊研習報名，並填寫報名表後及繳交一吋相片3張、身分證影本(正反面) (如附件二)，費用採用TWB繳費系統繳交。報名表及一吋相片3張、身分證影本(正反面)於課程報到時繳交。
十一、研習與檢定：研習期間全程參與無缺課者授予18小時研習證書，通過學科、術科檢定考試成績及格者(70分為及格)，由台灣自行車協會授與自行車C級領隊證。
十二、證照抵免:取得台灣自行車協會授與自行車C級領隊證者，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認列為系休閒遊憩專業證照，入學後抵免系專業選修1學分。
十三、其他規定：
1. 研習期間請穿著運動服裝、運動鞋或自行車專業服裝以利實務教學。
2. 如有天災、氣候或不可抗拒的因素，主辦單位有權修正或變更課程之權利。
3. 其他未規定之事項依主辦單位公告為準。
十四、計畫實施:本計畫報請主管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 (
附件一
)           106年自行車C級領隊證照研習會課程表
	      日 期
時   課
間    程
	5/13
	5/14
	備註

	08:00
｜
08:50
	學員報到
	學科測驗
	


＊上課教室或課程內容如有臨時狀況，主辦單位可彈性調整。

檢定考試：
1.筆試(70分及格)
2.置換內外胎(計時10分)
3.騎乘30公里(戶外路考測驗)

	
	主辦單位
	主辦單位
	

	09：00
｜
10：00
	自行車基本知識
	自行車路考測驗
行程約30公里
	

	
	講師、助教
	講師、助教
	

	10：10
｜
11：00
	自行車基本知識
	自行車路考測驗
行程約30公里
	

	
	講師
	講師、助教
	

	11：10
｜
12：00
	自行車基本知識
	自行車路考測驗
行程約30公里
	

	
	講師
	講師、助教
	

	12：00
｜
13：00
	午    餐
	午    餐
	

	13：00
｜
13：50 
	自行車騎乘
技巧教學
	內外胎拆換教學
	

	
	講師
	講師、助教
	

	14：40
｜
15：40
	自行車旅遊
行程設計
	內外胎拆換練習
與測驗
	

	
	講師
	講師、助教
	

	16：00-
｜
17：30
	自行車領隊實務
	結業式
	

	
	講師
	
	








 (
附件二
)106年自行車C級領隊證照研習會報名表
	照片
一吋相片3張

1張實貼
2張浮貼

	姓名
	
	血型
	
	體重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
年月日
	
	身高
	

	
	學校/名稱
(服務單位)
	
	職稱
	
	租借
單車
	□需要
□不需要

	
	電話(H)
電話(0)
	
	行動
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	參加組別
	□在校學生
□社會人士
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
-□□
	午餐
	□葷食    □素

	緊急連絡人
	
	電話(H)
電話(0)
	
	行動
電話
	

	關係
	
	
	
	
	

	



身分證正面粘貼處





	身分證反面粘貼處


	切結書
    茲切結證明本人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自願參加台灣自行車協會自行車戶外教學活動，身體健康狀況良好，並無個人特殊體質或心血等影響體能活動之疾病，且確實了解與遵守活動必須注意的事項，參加活動期間，若因本人疏失導致發生危險，本人願自行承擔所有責任；如有意外事故，本人也願意按照保險公司規定，辦理申請手續接受保險理賠，恐口無憑特立此書以資證明。此外
一、活動報名後，因故無法參與活動者；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，但可以在活動前7天提出名額轉讓(他人)申請，未申請者則願無異議放棄已經繳交的費用。
二、活動期間如遇人力不可抗拒之災害，須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及增加餐費時，超支費用須由參加者平均支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結人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


· [bookmark: _GoBack]為符合國家證照標準，請用正楷詳填各項資料。
· 聯繫電話:04-2263-9990 台灣自行車協會 高小姐

